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28號

上  訴  人  張秀菊  

            陳芳章  

被 上訴 人  陳基福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邱英豪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世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買賣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2年10月3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2353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經訴外人中信房屋仲介吳秀敏居間，於

民國110年10月14日與被上訴人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

稱系爭契約），以總價新臺幣（下同）462萬元向其購買坐

落於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426建號

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桃園市○○區○○路000巷0弄00號（下稱

系爭房屋，與坐落土地合稱系爭房地，權利範圍均為全

部），伊依約於110年10月15日給付部分價金100萬元。嗣後

經鄰居告知，系爭房屋內過去曾發生訴外人林木枝於1樓以

鑲嵌於樑柱上之門框上吊自殺之非自然死亡事件，系爭房屋

依一般社會通念即屬凶宅，影響交易價值，係屬重大瑕疵。

被上訴人與吳秀敏於締約前及締約時均故意隱瞞凶宅之瑕

疵，違反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約定，伊已於110年11月2日及

同年月1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解除系爭契約，爰擇一依

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後段約定、民法第359條及第354條第1

項、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56條等規定，解除契約，並依

民法第259條第2款，請求返還100萬元。求為命：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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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給付伊100萬元，及自110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係經原法院另案98年度司執字第4768號清

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拍賣程序（下稱系爭拍賣程序），於98

年12月8日拍得系爭房地，法院拍賣公告並未記載任何非自

然死亡之事實。伊取得產權期間內未有非自然死亡情事，上

訴人主張系爭房屋為凶宅後，伊聽聞鄰居及依證人徐明鑒、

許貴香、陳能壽所述，僅知悉有人曾經上吊，經送醫後回家

始死亡，故其持有系爭房屋期間，不會知悉該屋為「凶

宅」，並無違反賣方之告知義務。且訴外人林木枝上吊之報

案紀錄、送醫病歷資料及檢察官相驗卷宗皆因逾保存期限而

銷毀，林木枝死亡登記申請書亦非伊可取得，伊確實無從知

悉系爭房屋是否曾發生自殺死亡事件，上訴人不得以伊違反

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約定為由主張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10

0萬元價金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

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

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110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13頁）

　㈠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房地，約定價金462萬元，兩造

於110年10月14日簽訂系爭契約，陳芳章於110年10月15日匯

款100萬元價金至中信房屋房屋交易安全專戶（原審卷第45

頁）。

　㈡上訴人於110年11月2日寄發平鎮郵局第379號存證信函予被

上訴人，副本送吳秀敏（原審卷第47至51頁），及11月17日

寄發中壢普仁郵局第264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副本送吳

秀敏（原審卷第55至61頁）；被上訴人於110年11月9日寄發

中壢環北郵局752號存證信函予上訴人。

　㈢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保證本買

賣標的物於乙方所有權期間，絕無自殺或凶殺致死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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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於乙方取得所有權之前有上述情事，乙方應據實告知甲方

(即上訴人)。否則甲方得主張解除契約，乙方絕無異議，且

解除契約後回復原狀之費用由乙方負擔」（原審卷第22

頁）。

五、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出售之系爭房屋為凶宅，應負物之瑕疵

擔保責任，擇一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後段約定、民法第35

9條及第354條第1項、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56條等規定，

解除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價金

100萬元本息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

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締約時即知悉系爭房屋曾發生自殺致

死情事，卻故意隱瞞不告知，違反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後段

約定，是否可採？

　⒈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內過去曾發生自殺致死事件，係指林木

枝於87年12月18日下午2時10許在系爭房屋門框上吊之事，

並以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

書為佐（下稱系爭相驗證明書，原審卷第326頁）。此事係

發生於兩造110年10月14日簽訂系爭契約前將近23年前，也

是在被上訴人經由系爭拍賣程序，於98年12月8日拍定系爭

房地前11年所發生之事。而拍賣公告中並未記載系爭房屋曾

發生自殺之非自然死亡事件，有98年10月2日桃院永98司執

宇字第4768號拍賣公告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03至307頁），

故被上訴人稱其於所有權持有期間，並無自殺或凶殺致死之

情事，其於取得所有權之前，亦不知悉曾發生上開情事，應

堪採信。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締約時已知悉系爭房屋曾發生自殺致

死情事，違反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後段約定取得所有權之前

應據實告知之義務云云，並以證人吳秀敏與其間於110年10

月28日之對話錄音及譯文為證。經查，譯文可見吳秀敏對上

訴人陳稱：「第一，他是在房子的外面…他又送醫住院幾

天，然後因為年紀大了，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也不知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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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好像聽說是90歲了嘛，然後再送回來家裡面，再往生…後

來其實屋主（指被上訴人）他也是買了房子之後，去整理，

鄰居才跟他講，他好像他孫子有一點阿達阿達，然後他才知

道，然後他覺得這也沒什麼，因為問過他說這也不是凶宅…

因為不是在房子裡面，然後又沒有當場往生」、「…那房子

的歷史怎麼樣，屋主不會去講，…而且因為它不是凶宅，如

果是凶宅，就算不是他持有期間有這種事，那當然他沒有

講，這是他的疏忽，所以他這個不叫惡意隱瞞…一個屋主他

沒有義務，沒有來把一間房子歴史過程怎麼樣來告訴新的買

方」等語（原審卷第257、270頁），即告知上訴人稱林木枝

並「非」在系爭房屋「內」「當場往生」，系爭房屋非屬凶

宅，被上訴人並無惡意隱瞞。上訴人雖以吳秀敏曾稱被上訴

人在「買」屋之後去整理時即知悉，然證人吳秀敏到庭結證

稱：看屋時，張秀菊問伊系爭房屋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伊

回復是說都照內政部現況說明書，屋主持有期間在專有部分

沒有發生凶宅事件，伊也有跟上訴人說有去查凶宅網，上面

並沒有記載系爭房屋是凶宅，上訴人來伊公司錄音那天，伊

一再表示伊不能代表屋主，後來也有澄清屋主是賣掉之後去

整理。伊第一次聽到系爭房屋可能是凶宅是在系爭契約簽訂

後，上訴人來伊公司前二天張秀菊告知的，伊有跟被上訴人

求證是賣了之後（去整理）等語（本院卷第256至260頁），

並有台灣凶宅網頁列印資料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73至183

頁）。故從證人吳秀敏之譯文或證述，無從證明被上訴人於

簽訂系爭契約前即知悉系爭房屋為凶宅，而有故意隱瞞之情

事。

　⒊復查，鄰居徐明鑒於原審結證稱：伊是第一個發現林木枝上

吊者，當時他舌頭吐出來很長，已經沒有呼吸，發生時1、2

點有送醫，下午5、6點遺體就送回來等語（原審卷第144至1

45頁）。然當日亦在場見聞之鄰居陳能壽到庭結證稱：當日

下午兩點左右，確定時間忘記了，鄰居徐明鑒發現，敲伊家

的門，伊就下來發現林木枝上吊，和太太就趕快把林木枝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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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林木枝孫媳婦許貴香也有來幫忙。解下來之後，請孫

媳婦拿椅子來給林木枝坐，回去打電話叫救護車，後來救護

車就把他送醫，伊就不知道。徐明鑒表示當時看到林木枝舌

頭吐出來，伊敢保證沒有此事。伊解下林木枝時，還不知道

林木枝狀況，他軟軟的，當天4點多救護車把他送回來，伊

不確定是否已經死亡，記得第二天下午驗屍等語（本院卷第

332至336頁）。及證人許貴香於原審證稱：伊與林木枝同

住，當天伊出去一下不到10分鐘，23號陳先生（即陳能壽）

來菜園喊伊，伊衝去看到林木枝吊在系爭房屋門口鋁門框

下，伊就跟陳先生陳太太把他放下來，林木枝還沒有往生伊

才叫救護車，當時扶著他可以走，當時林木枝軟軟的有

「唉」一聲。伊跟林木枝一起坐上救護車到醫院，1、2點時

送進去，大概4、5點時醫生說沒有辦法救，救回來也會變成

植物人，叫伊把林木枝送回家等語（原審卷第147至150

頁）。則目擊證人對於林木枝是否當場死亡，所為證述已有

如此大差異，但現場處理之三位證人均有證述確有將林木枝

送醫，則被上訴人所聽聞不詳鄰居之陳述內容究係為何、是

否與真實相符，更屬有疑。尚無從依上開譯文遽認被上訴人

於出賣系爭房地予上訴人前，是否確經鄰居處聽聞系爭房屋

曾發生自殺致死情事。

　⒋上訴人雖主張本件係由檢察官開立司法相驗證明書，並記載

上吊死亡之時間為下午2時10分，而非送醫後回家之死亡時

間，足證林木枝是當場死亡，系爭房屋為凶宅云云。然關於

林木枝上吊後之報案紀錄、送醫病歷資料、檢察官相驗卷，

均因逾保存期限而銷毀，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111年10月26

日桃指字第1110033078號函、桃園地檢署111年10月27日桃

檢秀檔字第11113014370號函、天成醫院111年11月4日天成

秘字第1111104001號函在卷可查（原審卷第183、193、195

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則於111年11月11日楊警

分刑字第1110043419號函查訪鄰長表示系爭房屋無相關非自

然死亡情事（原審卷第197至199頁）。至新竹縣新埔鎮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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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函附林木枝死亡登記申請書附件之系爭相驗證明書

（原審卷第326頁），其上固記載林木枝死亡時間為87年12

月18日下午2時10分，死亡地點為系爭房屋，死亡方式勾選

「自殺」，死亡原因記載「窒息死」等情；然被上訴人並無

從取得、獲悉系爭相驗證明書之內容，直至原審調閱上開資

料始知悉其上記載之內容。況證人即林木枝孫子楊崴棋到庭

結證稱：伊去辦理爺爺林木枝除戶證明，系爭相驗證明書是

林木枝死亡第二天下午或傍晚作成，作成時伊在場，記載死

亡時間下午2時10分應該不是死亡時間，是上吊時間，沒有

去系爭房屋祭拜，因為林木枝沒有死在系爭房屋，有送醫等

語（本院卷第337至340頁），顯見系爭相驗證明書上記載之

死亡時間及地點與家屬之認知並不相同。亦難據此認定被上

訴人在締約前即知悉林木枝於系爭房屋上吊自殺致死情事。

　⒌上訴人另稱系爭契約後附之建物現況確認書（下稱系爭確認

書，原審卷第32頁）並非內政部108年10月31日修正之最新

版本等語。經查，內政部於89年5月19日發布、108年10月31

日修正之「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

應記載事項」之「二、成屋」之「㈣其他重要事項」載明：

「5.本建物（專有部分）於產權持有期間是否曾發生兇殺、

自殺、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之情形，若有，應敘

明」等詞，就成屋之說明書仍係以產權持有期間是否發生非

自然死亡事件為準。再者，核對內政部108年10月31日修正

之成屋買賣契約書範本、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含附件一建物現況確認書）等（本院卷第397至4

22頁），系爭確認書確實並無新修正版確認書之第7點「本

建物曾否發生兇殺、自殺、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

事件」之勾選（原審卷第32頁與本院卷第404頁參照），然

系爭契約已有第9條第6項之約定。而關於契約版本部分亦經

證人吳秀敏證稱：契約是總部提供，伊前線作業只能依照總

部提供的現況說明書及向凶宅網查詢等語（本院卷第259

頁）。可知，契約版本係由中信房屋總部所提供，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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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般消費者，未必知悉內政部就建物現況確認書是否有修

正版本，被上訴人稱契約是仲介中信房屋提供，其並無任何

使用舊版之主觀上惡意等語，應堪採信。經本院詢問如以新

修正之建物現況確認書版本為契約附件，被上訴人會如何勾

選？被上訴人表示關於第7點⑵「於產權持有前，賣方」部

分會勾選「不知道曾否發生上列情事」等語（本院卷第426

至427頁），上訴人就此並無意見，則縱以新版之建物現況

確認書，亦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故意隱瞞之情事。

　⒍小結，本件依上訴人所舉之證據，無從認定被上訴人於兩造

締約時知悉系爭房屋曾發生林木枝在屋內自殺致死情事，自

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故意隱瞞不告知可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

人違反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後段約定並據為解除系爭契約，

即非可採。

　㈡上訴人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

有無理由？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

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

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

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

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

減少其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前段固有明文。

惟按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須當事人有

所約定，或依通常交易觀念，認為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

質不具備者，始得謂之。又買賣標的物是否具有兩造約定或

依通常交易觀念所指之瑕疵，應由買受人就該項利己事實之

存在負舉證之責。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曾發生非自然死亡事件，為民間所稱之

凶宅，一般社會大眾對居住品質會心存疑慮，影響購買意願

或交易價值，係屬重大瑕疵，縱非發生於被上訴人持有產權

期間，被上訴人亦應負瑕疵擔保責任云云。姑不論林木枝曾

在門框上吊，經送醫後返回家中（26號房屋，非系爭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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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一節，是否構成系爭房屋「內」「自殺致死」事件，尚

有疑義。縱曾發生非自然死亡事件之房屋，其物理結構並未

有何損壞，雖於心理層面較可能引發他人嫌惡之情，然仍可

能因個人觀念、宗教信仰、使用目的而異，亦會因時間經

過、事件被遺忘、或以宗教儀式安定人心等方式去除嫌惡不

安之感。況林木枝事件發生時間距離系爭契約簽訂已相距近

23年，非被上訴人產權持有期間所發生之事，且依上訴人所

舉之證據，難認被上訴人於締約時故意隱瞞系爭房屋發生非

自然死亡情事，已如前述，即難認被上訴人有何造成系爭房

屋使用、效用或價值滅失或減少之瑕疵。上訴人主張被上訴

人應負民法第354條第1項所定之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而依同

法第359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即非可取。

　㈢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

有無理由？

　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

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債權人於有第

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56

條分別定有明文。而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以可歸責

於債務人之事由而給付不完全（未符債務本旨）為其成立要

件。

　⒉系爭房屋並未於被上訴人產權持有期間發生非自然死亡事

件，且在被上訴人拍定前11年所發生之林木枝上吊事件，亦

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被上訴人於締約時並無故意隱

瞞系爭房屋發生非自然死亡情事，詳如前述，即不該當於民

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之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

全給付者之要件。則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56條

規定，主張被上訴人應負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

任，而解除系爭契約，亦無可採。

　㈣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約定、民法第359條及第354條

第1項，及第227條第1項、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均非

適法。系爭契約未經合法解除，被上訴人自無回復原狀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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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則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價金

100萬元及利息，均屬無據，無從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請求被上訴人返還

價金100萬元及自110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楊珮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鄭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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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28號
上  訴  人  張秀菊  
            陳芳章  
被 上訴 人  陳基福  


訴訟代理人  邱英豪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世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買賣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3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235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經訴外人中信房屋仲介吳秀敏居間，於民國110年10月14日與被上訴人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以總價新臺幣（下同）462萬元向其購買坐落於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42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桃園市○○區○○路000巷0弄00號（下稱系爭房屋，與坐落土地合稱系爭房地，權利範圍均為全部），伊依約於110年10月15日給付部分價金100萬元。嗣後經鄰居告知，系爭房屋內過去曾發生訴外人林木枝於1樓以鑲嵌於樑柱上之門框上吊自殺之非自然死亡事件，系爭房屋依一般社會通念即屬凶宅，影響交易價值，係屬重大瑕疵。被上訴人與吳秀敏於締約前及締約時均故意隱瞞凶宅之瑕疵，違反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約定，伊已於110年11月2日及同年月1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解除系爭契約，爰擇一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後段約定、民法第359條及第354條第1項、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56條等規定，解除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請求返還100萬元。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伊100萬元，及自110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係經原法院另案98年度司執字第4768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拍賣程序（下稱系爭拍賣程序），於98年12月8日拍得系爭房地，法院拍賣公告並未記載任何非自然死亡之事實。伊取得產權期間內未有非自然死亡情事，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為凶宅後，伊聽聞鄰居及依證人徐明鑒、許貴香、陳能壽所述，僅知悉有人曾經上吊，經送醫後回家始死亡，故其持有系爭房屋期間，不會知悉該屋為「凶宅」，並無違反賣方之告知義務。且訴外人林木枝上吊之報案紀錄、送醫病歷資料及檢察官相驗卷宗皆因逾保存期限而銷毀，林木枝死亡登記申請書亦非伊可取得，伊確實無從知悉系爭房屋是否曾發生自殺死亡事件，上訴人不得以伊違反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約定為由主張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100萬元價金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110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13頁）
　㈠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房地，約定價金462萬元，兩造於110年10月14日簽訂系爭契約，陳芳章於110年10月15日匯款100萬元價金至中信房屋房屋交易安全專戶（原審卷第45頁）。
　㈡上訴人於110年11月2日寄發平鎮郵局第379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副本送吳秀敏（原審卷第47至51頁），及11月17日寄發中壢普仁郵局第264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副本送吳秀敏（原審卷第55至61頁）；被上訴人於110年11月9日寄發中壢環北郵局752號存證信函予上訴人。
　㈢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保證本買賣標的物於乙方所有權期間，絕無自殺或凶殺致死之情事；如於乙方取得所有權之前有上述情事，乙方應據實告知甲方(即上訴人)。否則甲方得主張解除契約，乙方絕無異議，且解除契約後回復原狀之費用由乙方負擔」（原審卷第22頁）。
五、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出售之系爭房屋為凶宅，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擇一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後段約定、民法第359條及第354條第1項、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56條等規定，解除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價金100萬元本息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締約時即知悉系爭房屋曾發生自殺致死情事，卻故意隱瞞不告知，違反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後段約定，是否可採？
　⒈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內過去曾發生自殺致死事件，係指林木枝於87年12月18日下午2時10許在系爭房屋門框上吊之事，並以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為佐（下稱系爭相驗證明書，原審卷第326頁）。此事係發生於兩造110年10月14日簽訂系爭契約前將近23年前，也是在被上訴人經由系爭拍賣程序，於98年12月8日拍定系爭房地前11年所發生之事。而拍賣公告中並未記載系爭房屋曾發生自殺之非自然死亡事件，有98年10月2日桃院永98司執宇字第4768號拍賣公告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03至307頁），故被上訴人稱其於所有權持有期間，並無自殺或凶殺致死之情事，其於取得所有權之前，亦不知悉曾發生上開情事，應堪採信。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締約時已知悉系爭房屋曾發生自殺致死情事，違反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後段約定取得所有權之前應據實告知之義務云云，並以證人吳秀敏與其間於110年10月28日之對話錄音及譯文為證。經查，譯文可見吳秀敏對上訴人陳稱：「第一，他是在房子的外面…他又送醫住院幾天，然後因為年紀大了，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也不知道，因為好像聽說是90歲了嘛，然後再送回來家裡面，再往生…後來其實屋主（指被上訴人）他也是買了房子之後，去整理，鄰居才跟他講，他好像他孫子有一點阿達阿達，然後他才知道，然後他覺得這也沒什麼，因為問過他說這也不是凶宅…因為不是在房子裡面，然後又沒有當場往生」、「…那房子的歷史怎麼樣，屋主不會去講，…而且因為它不是凶宅，如果是凶宅，就算不是他持有期間有這種事，那當然他沒有講，這是他的疏忽，所以他這個不叫惡意隱瞞…一個屋主他沒有義務，沒有來把一間房子歴史過程怎麼樣來告訴新的買方」等語（原審卷第257、270頁），即告知上訴人稱林木枝並「非」在系爭房屋「內」「當場往生」，系爭房屋非屬凶宅，被上訴人並無惡意隱瞞。上訴人雖以吳秀敏曾稱被上訴人在「買」屋之後去整理時即知悉，然證人吳秀敏到庭結證稱：看屋時，張秀菊問伊系爭房屋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伊回復是說都照內政部現況說明書，屋主持有期間在專有部分沒有發生凶宅事件，伊也有跟上訴人說有去查凶宅網，上面並沒有記載系爭房屋是凶宅，上訴人來伊公司錄音那天，伊一再表示伊不能代表屋主，後來也有澄清屋主是賣掉之後去整理。伊第一次聽到系爭房屋可能是凶宅是在系爭契約簽訂後，上訴人來伊公司前二天張秀菊告知的，伊有跟被上訴人求證是賣了之後（去整理）等語（本院卷第256至260頁），並有台灣凶宅網頁列印資料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73至183頁）。故從證人吳秀敏之譯文或證述，無從證明被上訴人於簽訂系爭契約前即知悉系爭房屋為凶宅，而有故意隱瞞之情事。
　⒊復查，鄰居徐明鑒於原審結證稱：伊是第一個發現林木枝上吊者，當時他舌頭吐出來很長，已經沒有呼吸，發生時1、2點有送醫，下午5、6點遺體就送回來等語（原審卷第144至145頁）。然當日亦在場見聞之鄰居陳能壽到庭結證稱：當日下午兩點左右，確定時間忘記了，鄰居徐明鑒發現，敲伊家的門，伊就下來發現林木枝上吊，和太太就趕快把林木枝解下來，林木枝孫媳婦許貴香也有來幫忙。解下來之後，請孫媳婦拿椅子來給林木枝坐，回去打電話叫救護車，後來救護車就把他送醫，伊就不知道。徐明鑒表示當時看到林木枝舌頭吐出來，伊敢保證沒有此事。伊解下林木枝時，還不知道林木枝狀況，他軟軟的，當天4點多救護車把他送回來，伊不確定是否已經死亡，記得第二天下午驗屍等語（本院卷第332至336頁）。及證人許貴香於原審證稱：伊與林木枝同住，當天伊出去一下不到10分鐘，23號陳先生（即陳能壽）來菜園喊伊，伊衝去看到林木枝吊在系爭房屋門口鋁門框下，伊就跟陳先生陳太太把他放下來，林木枝還沒有往生伊才叫救護車，當時扶著他可以走，當時林木枝軟軟的有「唉」一聲。伊跟林木枝一起坐上救護車到醫院，1、2點時送進去，大概4、5點時醫生說沒有辦法救，救回來也會變成植物人，叫伊把林木枝送回家等語（原審卷第147至150頁）。則目擊證人對於林木枝是否當場死亡，所為證述已有如此大差異，但現場處理之三位證人均有證述確有將林木枝送醫，則被上訴人所聽聞不詳鄰居之陳述內容究係為何、是否與真實相符，更屬有疑。尚無從依上開譯文遽認被上訴人於出賣系爭房地予上訴人前，是否確經鄰居處聽聞系爭房屋曾發生自殺致死情事。
　⒋上訴人雖主張本件係由檢察官開立司法相驗證明書，並記載上吊死亡之時間為下午2時10分，而非送醫後回家之死亡時間，足證林木枝是當場死亡，系爭房屋為凶宅云云。然關於林木枝上吊後之報案紀錄、送醫病歷資料、檢察官相驗卷，均因逾保存期限而銷毀，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111年10月26日桃指字第1110033078號函、桃園地檢署111年10月27日桃檢秀檔字第11113014370號函、天成醫院111年11月4日天成秘字第1111104001號函在卷可查（原審卷第183、193、195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則於111年11月11日楊警分刑字第1110043419號函查訪鄰長表示系爭房屋無相關非自然死亡情事（原審卷第197至199頁）。至新竹縣新埔鎮戶政事務所函附林木枝死亡登記申請書附件之系爭相驗證明書（原審卷第326頁），其上固記載林木枝死亡時間為87年12月18日下午2時10分，死亡地點為系爭房屋，死亡方式勾選「自殺」，死亡原因記載「窒息死」等情；然被上訴人並無從取得、獲悉系爭相驗證明書之內容，直至原審調閱上開資料始知悉其上記載之內容。況證人即林木枝孫子楊崴棋到庭結證稱：伊去辦理爺爺林木枝除戶證明，系爭相驗證明書是林木枝死亡第二天下午或傍晚作成，作成時伊在場，記載死亡時間下午2時10分應該不是死亡時間，是上吊時間，沒有去系爭房屋祭拜，因為林木枝沒有死在系爭房屋，有送醫等語（本院卷第337至340頁），顯見系爭相驗證明書上記載之死亡時間及地點與家屬之認知並不相同。亦難據此認定被上訴人在締約前即知悉林木枝於系爭房屋上吊自殺致死情事。
　⒌上訴人另稱系爭契約後附之建物現況確認書（下稱系爭確認書，原審卷第32頁）並非內政部108年10月31日修正之最新版本等語。經查，內政部於89年5月19日發布、108年10月31日修正之「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應記載事項」之「二、成屋」之「㈣其他重要事項」載明：「5.本建物（專有部分）於產權持有期間是否曾發生兇殺、自殺、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之情形，若有，應敘明」等詞，就成屋之說明書仍係以產權持有期間是否發生非自然死亡事件為準。再者，核對內政部108年10月31日修正之成屋買賣契約書範本、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含附件一建物現況確認書）等（本院卷第397至422頁），系爭確認書確實並無新修正版確認書之第7點「本建物曾否發生兇殺、自殺、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事件」之勾選（原審卷第32頁與本院卷第404頁參照），然系爭契約已有第9條第6項之約定。而關於契約版本部分亦經證人吳秀敏證稱：契約是總部提供，伊前線作業只能依照總部提供的現況說明書及向凶宅網查詢等語（本院卷第259頁）。可知，契約版本係由中信房屋總部所提供，被上訴人為一般消費者，未必知悉內政部就建物現況確認書是否有修正版本，被上訴人稱契約是仲介中信房屋提供，其並無任何使用舊版之主觀上惡意等語，應堪採信。經本院詢問如以新修正之建物現況確認書版本為契約附件，被上訴人會如何勾選？被上訴人表示關於第7點⑵「於產權持有前，賣方」部分會勾選「不知道曾否發生上列情事」等語（本院卷第426至427頁），上訴人就此並無意見，則縱以新版之建物現況確認書，亦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故意隱瞞之情事。
　⒍小結，本件依上訴人所舉之證據，無從認定被上訴人於兩造締約時知悉系爭房屋曾發生林木枝在屋內自殺致死情事，自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故意隱瞞不告知可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後段約定並據為解除系爭契約，即非可採。
　㈡上訴人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有無理由？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前段固有明文。惟按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須當事人有所約定，或依通常交易觀念，認為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不具備者，始得謂之。又買賣標的物是否具有兩造約定或依通常交易觀念所指之瑕疵，應由買受人就該項利己事實之存在負舉證之責。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曾發生非自然死亡事件，為民間所稱之凶宅，一般社會大眾對居住品質會心存疑慮，影響購買意願或交易價值，係屬重大瑕疵，縱非發生於被上訴人持有產權期間，被上訴人亦應負瑕疵擔保責任云云。姑不論林木枝曾在門框上吊，經送醫後返回家中（26號房屋，非系爭房屋）死亡一節，是否構成系爭房屋「內」「自殺致死」事件，尚有疑義。縱曾發生非自然死亡事件之房屋，其物理結構並未有何損壞，雖於心理層面較可能引發他人嫌惡之情，然仍可能因個人觀念、宗教信仰、使用目的而異，亦會因時間經過、事件被遺忘、或以宗教儀式安定人心等方式去除嫌惡不安之感。況林木枝事件發生時間距離系爭契約簽訂已相距近23年，非被上訴人產權持有期間所發生之事，且依上訴人所舉之證據，難認被上訴人於締約時故意隱瞞系爭房屋發生非自然死亡情事，已如前述，即難認被上訴人有何造成系爭房屋使用、效用或價值滅失或減少之瑕疵。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負民法第354條第1項所定之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而依同法第359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即非可取。
　㈢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有無理由？
　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而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給付不完全（未符債務本旨）為其成立要件。
　⒉系爭房屋並未於被上訴人產權持有期間發生非自然死亡事件，且在被上訴人拍定前11年所發生之林木枝上吊事件，亦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被上訴人於締約時並無故意隱瞞系爭房屋發生非自然死亡情事，詳如前述，即不該當於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之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之要件。則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56條規定，主張被上訴人應負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而解除系爭契約，亦無可採。
　㈣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約定、民法第359條及第354條第1項，及第227條第1項、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均非適法。系爭契約未經合法解除，被上訴人自無回復原狀之義務，則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價金100萬元及利息，均屬無據，無從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價金100萬元及自110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楊珮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鄭靜如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28號
上  訴  人  張秀菊  
            陳芳章  
被 上訴 人  陳基福  

訴訟代理人  邱英豪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世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買賣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2年10月3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2353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經訴外人中信房屋仲介吳秀敏居間，於
    民國110年10月14日與被上訴人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
    稱系爭契約），以總價新臺幣（下同）462萬元向其購買坐
    落於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426建號建物
    即門牌號碼為桃園市○○區○○路000巷0弄00號（下稱系爭房屋
    ，與坐落土地合稱系爭房地，權利範圍均為全部），伊依約
    於110年10月15日給付部分價金100萬元。嗣後經鄰居告知，
    系爭房屋內過去曾發生訴外人林木枝於1樓以鑲嵌於樑柱上
    之門框上吊自殺之非自然死亡事件，系爭房屋依一般社會通
    念即屬凶宅，影響交易價值，係屬重大瑕疵。被上訴人與吳
    秀敏於締約前及締約時均故意隱瞞凶宅之瑕疵，違反系爭契
    約第9條第6項約定，伊已於110年11月2日及同年月17日以存
    證信函向被上訴人解除系爭契約，爰擇一依系爭契約第9條
    第6項後段約定、民法第359條及第354條第1項、民法第227
    條第1項及第256條等規定，解除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
    款，請求返還100萬元。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伊100萬元
    ，及自110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
    判決，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係經原法院另案98年度司執字第4768號清
    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拍賣程序（下稱系爭拍賣程序），於98
    年12月8日拍得系爭房地，法院拍賣公告並未記載任何非自
    然死亡之事實。伊取得產權期間內未有非自然死亡情事，上
    訴人主張系爭房屋為凶宅後，伊聽聞鄰居及依證人徐明鑒、
    許貴香、陳能壽所述，僅知悉有人曾經上吊，經送醫後回家
    始死亡，故其持有系爭房屋期間，不會知悉該屋為「凶宅」
    ，並無違反賣方之告知義務。且訴外人林木枝上吊之報案紀
    錄、送醫病歷資料及檢察官相驗卷宗皆因逾保存期限而銷毀
    ，林木枝死亡登記申請書亦非伊可取得，伊確實無從知悉系
    爭房屋是否曾發生自殺死亡事件，上訴人不得以伊違反系爭
    契約第9條第6項約定為由主張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100萬
    元價金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
    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
    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110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13頁）
　㈠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房地，約定價金462萬元，兩造於
    110年10月14日簽訂系爭契約，陳芳章於110年10月15日匯款
    100萬元價金至中信房屋房屋交易安全專戶（原審卷第45頁
    ）。
　㈡上訴人於110年11月2日寄發平鎮郵局第379號存證信函予被上
    訴人，副本送吳秀敏（原審卷第47至51頁），及11月17日寄
    發中壢普仁郵局第264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副本送吳秀
    敏（原審卷第55至61頁）；被上訴人於110年11月9日寄發中
    壢環北郵局752號存證信函予上訴人。
　㈢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保證本買
    賣標的物於乙方所有權期間，絕無自殺或凶殺致死之情事；
    如於乙方取得所有權之前有上述情事，乙方應據實告知甲方
    (即上訴人)。否則甲方得主張解除契約，乙方絕無異議，且
    解除契約後回復原狀之費用由乙方負擔」（原審卷第22頁）
    。
五、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出售之系爭房屋為凶宅，應負物之瑕疵
    擔保責任，擇一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後段約定、民法第35
    9條及第354條第1項、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56條等規定，
    解除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價金
    100萬元本息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
    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締約時即知悉系爭房屋曾發生自殺致
    死情事，卻故意隱瞞不告知，違反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後段
    約定，是否可採？
　⒈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內過去曾發生自殺致死事件，係指林木
    枝於87年12月18日下午2時10許在系爭房屋門框上吊之事，
    並以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
    書為佐（下稱系爭相驗證明書，原審卷第326頁）。此事係
    發生於兩造110年10月14日簽訂系爭契約前將近23年前，也
    是在被上訴人經由系爭拍賣程序，於98年12月8日拍定系爭
    房地前11年所發生之事。而拍賣公告中並未記載系爭房屋曾
    發生自殺之非自然死亡事件，有98年10月2日桃院永98司執
    宇字第4768號拍賣公告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03至307頁），
    故被上訴人稱其於所有權持有期間，並無自殺或凶殺致死之
    情事，其於取得所有權之前，亦不知悉曾發生上開情事，應
    堪採信。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締約時已知悉系爭房屋曾發生自殺致
    死情事，違反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後段約定取得所有權之前
    應據實告知之義務云云，並以證人吳秀敏與其間於110年10
    月28日之對話錄音及譯文為證。經查，譯文可見吳秀敏對上
    訴人陳稱：「第一，他是在房子的外面…他又送醫住院幾天
    ，然後因為年紀大了，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也不知道，因為
    好像聽說是90歲了嘛，然後再送回來家裡面，再往生…後來
    其實屋主（指被上訴人）他也是買了房子之後，去整理，鄰
    居才跟他講，他好像他孫子有一點阿達阿達，然後他才知道
    ，然後他覺得這也沒什麼，因為問過他說這也不是凶宅…因
    為不是在房子裡面，然後又沒有當場往生」、「…那房子的
    歷史怎麼樣，屋主不會去講，…而且因為它不是凶宅，如果
    是凶宅，就算不是他持有期間有這種事，那當然他沒有講，
    這是他的疏忽，所以他這個不叫惡意隱瞞…一個屋主他沒有
    義務，沒有來把一間房子歴史過程怎麼樣來告訴新的買方」
    等語（原審卷第257、270頁），即告知上訴人稱林木枝並「
    非」在系爭房屋「內」「當場往生」，系爭房屋非屬凶宅，
    被上訴人並無惡意隱瞞。上訴人雖以吳秀敏曾稱被上訴人在
    「買」屋之後去整理時即知悉，然證人吳秀敏到庭結證稱：
    看屋時，張秀菊問伊系爭房屋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伊回復
    是說都照內政部現況說明書，屋主持有期間在專有部分沒有
    發生凶宅事件，伊也有跟上訴人說有去查凶宅網，上面並沒
    有記載系爭房屋是凶宅，上訴人來伊公司錄音那天，伊一再
    表示伊不能代表屋主，後來也有澄清屋主是賣掉之後去整理
    。伊第一次聽到系爭房屋可能是凶宅是在系爭契約簽訂後，
    上訴人來伊公司前二天張秀菊告知的，伊有跟被上訴人求證
    是賣了之後（去整理）等語（本院卷第256至260頁），並有
    台灣凶宅網頁列印資料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73至183頁）。
    故從證人吳秀敏之譯文或證述，無從證明被上訴人於簽訂系
    爭契約前即知悉系爭房屋為凶宅，而有故意隱瞞之情事。
　⒊復查，鄰居徐明鑒於原審結證稱：伊是第一個發現林木枝上
    吊者，當時他舌頭吐出來很長，已經沒有呼吸，發生時1、2
    點有送醫，下午5、6點遺體就送回來等語（原審卷第144至1
    45頁）。然當日亦在場見聞之鄰居陳能壽到庭結證稱：當日
    下午兩點左右，確定時間忘記了，鄰居徐明鑒發現，敲伊家
    的門，伊就下來發現林木枝上吊，和太太就趕快把林木枝解
    下來，林木枝孫媳婦許貴香也有來幫忙。解下來之後，請孫
    媳婦拿椅子來給林木枝坐，回去打電話叫救護車，後來救護
    車就把他送醫，伊就不知道。徐明鑒表示當時看到林木枝舌
    頭吐出來，伊敢保證沒有此事。伊解下林木枝時，還不知道
    林木枝狀況，他軟軟的，當天4點多救護車把他送回來，伊
    不確定是否已經死亡，記得第二天下午驗屍等語（本院卷第
    332至336頁）。及證人許貴香於原審證稱：伊與林木枝同住
    ，當天伊出去一下不到10分鐘，23號陳先生（即陳能壽）來
    菜園喊伊，伊衝去看到林木枝吊在系爭房屋門口鋁門框下，
    伊就跟陳先生陳太太把他放下來，林木枝還沒有往生伊才叫
    救護車，當時扶著他可以走，當時林木枝軟軟的有「唉」一
    聲。伊跟林木枝一起坐上救護車到醫院，1、2點時送進去，
    大概4、5點時醫生說沒有辦法救，救回來也會變成植物人，
    叫伊把林木枝送回家等語（原審卷第147至150頁）。則目擊
    證人對於林木枝是否當場死亡，所為證述已有如此大差異，
    但現場處理之三位證人均有證述確有將林木枝送醫，則被上
    訴人所聽聞不詳鄰居之陳述內容究係為何、是否與真實相符
    ，更屬有疑。尚無從依上開譯文遽認被上訴人於出賣系爭房
    地予上訴人前，是否確經鄰居處聽聞系爭房屋曾發生自殺致
    死情事。
　⒋上訴人雖主張本件係由檢察官開立司法相驗證明書，並記載
    上吊死亡之時間為下午2時10分，而非送醫後回家之死亡時
    間，足證林木枝是當場死亡，系爭房屋為凶宅云云。然關於
    林木枝上吊後之報案紀錄、送醫病歷資料、檢察官相驗卷，
    均因逾保存期限而銷毀，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111年10月26
    日桃指字第1110033078號函、桃園地檢署111年10月27日桃
    檢秀檔字第11113014370號函、天成醫院111年11月4日天成
    秘字第1111104001號函在卷可查（原審卷第183、193、195
    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則於111年11月11日楊警
    分刑字第1110043419號函查訪鄰長表示系爭房屋無相關非自
    然死亡情事（原審卷第197至199頁）。至新竹縣新埔鎮戶政
    事務所函附林木枝死亡登記申請書附件之系爭相驗證明書（
    原審卷第326頁），其上固記載林木枝死亡時間為87年12月1
    8日下午2時10分，死亡地點為系爭房屋，死亡方式勾選「自
    殺」，死亡原因記載「窒息死」等情；然被上訴人並無從取
    得、獲悉系爭相驗證明書之內容，直至原審調閱上開資料始
    知悉其上記載之內容。況證人即林木枝孫子楊崴棋到庭結證
    稱：伊去辦理爺爺林木枝除戶證明，系爭相驗證明書是林木
    枝死亡第二天下午或傍晚作成，作成時伊在場，記載死亡時
    間下午2時10分應該不是死亡時間，是上吊時間，沒有去系
    爭房屋祭拜，因為林木枝沒有死在系爭房屋，有送醫等語（
    本院卷第337至340頁），顯見系爭相驗證明書上記載之死亡
    時間及地點與家屬之認知並不相同。亦難據此認定被上訴人
    在締約前即知悉林木枝於系爭房屋上吊自殺致死情事。
　⒌上訴人另稱系爭契約後附之建物現況確認書（下稱系爭確認
    書，原審卷第32頁）並非內政部108年10月31日修正之最新
    版本等語。經查，內政部於89年5月19日發布、108年10月31
    日修正之「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
    應記載事項」之「二、成屋」之「㈣其他重要事項」載明：
    「5.本建物（專有部分）於產權持有期間是否曾發生兇殺、
    自殺、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之情形，若有，應敘
    明」等詞，就成屋之說明書仍係以產權持有期間是否發生非
    自然死亡事件為準。再者，核對內政部108年10月31日修正
    之成屋買賣契約書範本、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含附件一建物現況確認書）等（本院卷第397至4
    22頁），系爭確認書確實並無新修正版確認書之第7點「本
    建物曾否發生兇殺、自殺、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
    事件」之勾選（原審卷第32頁與本院卷第404頁參照），然
    系爭契約已有第9條第6項之約定。而關於契約版本部分亦經
    證人吳秀敏證稱：契約是總部提供，伊前線作業只能依照總
    部提供的現況說明書及向凶宅網查詢等語（本院卷第259頁
    ）。可知，契約版本係由中信房屋總部所提供，被上訴人為
    一般消費者，未必知悉內政部就建物現況確認書是否有修正
    版本，被上訴人稱契約是仲介中信房屋提供，其並無任何使
    用舊版之主觀上惡意等語，應堪採信。經本院詢問如以新修
    正之建物現況確認書版本為契約附件，被上訴人會如何勾選
    ？被上訴人表示關於第7點⑵「於產權持有前，賣方」部分會
    勾選「不知道曾否發生上列情事」等語（本院卷第426至427
    頁），上訴人就此並無意見，則縱以新版之建物現況確認書
    ，亦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故意隱瞞之情事。
　⒍小結，本件依上訴人所舉之證據，無從認定被上訴人於兩造
    締約時知悉系爭房屋曾發生林木枝在屋內自殺致死情事，自
    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故意隱瞞不告知可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
    人違反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後段約定並據為解除系爭契約，
    即非可採。
　㈡上訴人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有
    無理由？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
    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
    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
    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
    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
    少其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前段固有明文。惟
    按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須當事人有所
    約定，或依通常交易觀念，認為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
    不具備者，始得謂之。又買賣標的物是否具有兩造約定或依
    通常交易觀念所指之瑕疵，應由買受人就該項利己事實之存
    在負舉證之責。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曾發生非自然死亡事件，為民間所稱之
    凶宅，一般社會大眾對居住品質會心存疑慮，影響購買意願
    或交易價值，係屬重大瑕疵，縱非發生於被上訴人持有產權
    期間，被上訴人亦應負瑕疵擔保責任云云。姑不論林木枝曾
    在門框上吊，經送醫後返回家中（26號房屋，非系爭房屋）
    死亡一節，是否構成系爭房屋「內」「自殺致死」事件，尚
    有疑義。縱曾發生非自然死亡事件之房屋，其物理結構並未
    有何損壞，雖於心理層面較可能引發他人嫌惡之情，然仍可
    能因個人觀念、宗教信仰、使用目的而異，亦會因時間經過
    、事件被遺忘、或以宗教儀式安定人心等方式去除嫌惡不安
    之感。況林木枝事件發生時間距離系爭契約簽訂已相距近23
    年，非被上訴人產權持有期間所發生之事，且依上訴人所舉
    之證據，難認被上訴人於締約時故意隱瞞系爭房屋發生非自
    然死亡情事，已如前述，即難認被上訴人有何造成系爭房屋
    使用、效用或價值滅失或減少之瑕疵。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應負民法第354條第1項所定之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而依同法
    第359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即非可取。
　㈢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有
    無理由？
　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
    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債權人於有第
    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56
    條分別定有明文。而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以可歸責
    於債務人之事由而給付不完全（未符債務本旨）為其成立要
    件。
　⒉系爭房屋並未於被上訴人產權持有期間發生非自然死亡事件
    ，且在被上訴人拍定前11年所發生之林木枝上吊事件，亦非
    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被上訴人於締約時並無故意隱瞞
    系爭房屋發生非自然死亡情事，詳如前述，即不該當於民法
    第227條第1項規定之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
    給付者之要件。則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56條規
    定，主張被上訴人應負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
    ，而解除系爭契約，亦無可採。
　㈣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約定、民法第359條及第354條
    第1項，及第227條第1項、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均非
    適法。系爭契約未經合法解除，被上訴人自無回復原狀之義
    務，則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價金
    100萬元及利息，均屬無據，無從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請求被上訴人返還
    價金100萬元及自110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楊珮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鄭靜如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28號
上  訴  人  張秀菊  
            陳芳章  
被 上訴 人  陳基福  

訴訟代理人  邱英豪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世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買賣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3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235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經訴外人中信房屋仲介吳秀敏居間，於民國110年10月14日與被上訴人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以總價新臺幣（下同）462萬元向其購買坐落於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42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桃園市○○區○○路000巷0弄00號（下稱系爭房屋，與坐落土地合稱系爭房地，權利範圍均為全部），伊依約於110年10月15日給付部分價金100萬元。嗣後經鄰居告知，系爭房屋內過去曾發生訴外人林木枝於1樓以鑲嵌於樑柱上之門框上吊自殺之非自然死亡事件，系爭房屋依一般社會通念即屬凶宅，影響交易價值，係屬重大瑕疵。被上訴人與吳秀敏於締約前及締約時均故意隱瞞凶宅之瑕疵，違反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約定，伊已於110年11月2日及同年月1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解除系爭契約，爰擇一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後段約定、民法第359條及第354條第1項、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56條等規定，解除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請求返還100萬元。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伊100萬元，及自110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係經原法院另案98年度司執字第4768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拍賣程序（下稱系爭拍賣程序），於98年12月8日拍得系爭房地，法院拍賣公告並未記載任何非自然死亡之事實。伊取得產權期間內未有非自然死亡情事，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為凶宅後，伊聽聞鄰居及依證人徐明鑒、許貴香、陳能壽所述，僅知悉有人曾經上吊，經送醫後回家始死亡，故其持有系爭房屋期間，不會知悉該屋為「凶宅」，並無違反賣方之告知義務。且訴外人林木枝上吊之報案紀錄、送醫病歷資料及檢察官相驗卷宗皆因逾保存期限而銷毀，林木枝死亡登記申請書亦非伊可取得，伊確實無從知悉系爭房屋是否曾發生自殺死亡事件，上訴人不得以伊違反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約定為由主張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100萬元價金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110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13頁）
　㈠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房地，約定價金462萬元，兩造於110年10月14日簽訂系爭契約，陳芳章於110年10月15日匯款100萬元價金至中信房屋房屋交易安全專戶（原審卷第45頁）。
　㈡上訴人於110年11月2日寄發平鎮郵局第379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副本送吳秀敏（原審卷第47至51頁），及11月17日寄發中壢普仁郵局第264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副本送吳秀敏（原審卷第55至61頁）；被上訴人於110年11月9日寄發中壢環北郵局752號存證信函予上訴人。
　㈢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保證本買賣標的物於乙方所有權期間，絕無自殺或凶殺致死之情事；如於乙方取得所有權之前有上述情事，乙方應據實告知甲方(即上訴人)。否則甲方得主張解除契約，乙方絕無異議，且解除契約後回復原狀之費用由乙方負擔」（原審卷第22頁）。
五、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出售之系爭房屋為凶宅，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擇一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後段約定、民法第359條及第354條第1項、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56條等規定，解除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價金100萬元本息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締約時即知悉系爭房屋曾發生自殺致死情事，卻故意隱瞞不告知，違反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後段約定，是否可採？
　⒈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內過去曾發生自殺致死事件，係指林木枝於87年12月18日下午2時10許在系爭房屋門框上吊之事，並以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為佐（下稱系爭相驗證明書，原審卷第326頁）。此事係發生於兩造110年10月14日簽訂系爭契約前將近23年前，也是在被上訴人經由系爭拍賣程序，於98年12月8日拍定系爭房地前11年所發生之事。而拍賣公告中並未記載系爭房屋曾發生自殺之非自然死亡事件，有98年10月2日桃院永98司執宇字第4768號拍賣公告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03至307頁），故被上訴人稱其於所有權持有期間，並無自殺或凶殺致死之情事，其於取得所有權之前，亦不知悉曾發生上開情事，應堪採信。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締約時已知悉系爭房屋曾發生自殺致死情事，違反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後段約定取得所有權之前應據實告知之義務云云，並以證人吳秀敏與其間於110年10月28日之對話錄音及譯文為證。經查，譯文可見吳秀敏對上訴人陳稱：「第一，他是在房子的外面…他又送醫住院幾天，然後因為年紀大了，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也不知道，因為好像聽說是90歲了嘛，然後再送回來家裡面，再往生…後來其實屋主（指被上訴人）他也是買了房子之後，去整理，鄰居才跟他講，他好像他孫子有一點阿達阿達，然後他才知道，然後他覺得這也沒什麼，因為問過他說這也不是凶宅…因為不是在房子裡面，然後又沒有當場往生」、「…那房子的歷史怎麼樣，屋主不會去講，…而且因為它不是凶宅，如果是凶宅，就算不是他持有期間有這種事，那當然他沒有講，這是他的疏忽，所以他這個不叫惡意隱瞞…一個屋主他沒有義務，沒有來把一間房子歴史過程怎麼樣來告訴新的買方」等語（原審卷第257、270頁），即告知上訴人稱林木枝並「非」在系爭房屋「內」「當場往生」，系爭房屋非屬凶宅，被上訴人並無惡意隱瞞。上訴人雖以吳秀敏曾稱被上訴人在「買」屋之後去整理時即知悉，然證人吳秀敏到庭結證稱：看屋時，張秀菊問伊系爭房屋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伊回復是說都照內政部現況說明書，屋主持有期間在專有部分沒有發生凶宅事件，伊也有跟上訴人說有去查凶宅網，上面並沒有記載系爭房屋是凶宅，上訴人來伊公司錄音那天，伊一再表示伊不能代表屋主，後來也有澄清屋主是賣掉之後去整理。伊第一次聽到系爭房屋可能是凶宅是在系爭契約簽訂後，上訴人來伊公司前二天張秀菊告知的，伊有跟被上訴人求證是賣了之後（去整理）等語（本院卷第256至260頁），並有台灣凶宅網頁列印資料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73至183頁）。故從證人吳秀敏之譯文或證述，無從證明被上訴人於簽訂系爭契約前即知悉系爭房屋為凶宅，而有故意隱瞞之情事。
　⒊復查，鄰居徐明鑒於原審結證稱：伊是第一個發現林木枝上吊者，當時他舌頭吐出來很長，已經沒有呼吸，發生時1、2點有送醫，下午5、6點遺體就送回來等語（原審卷第144至145頁）。然當日亦在場見聞之鄰居陳能壽到庭結證稱：當日下午兩點左右，確定時間忘記了，鄰居徐明鑒發現，敲伊家的門，伊就下來發現林木枝上吊，和太太就趕快把林木枝解下來，林木枝孫媳婦許貴香也有來幫忙。解下來之後，請孫媳婦拿椅子來給林木枝坐，回去打電話叫救護車，後來救護車就把他送醫，伊就不知道。徐明鑒表示當時看到林木枝舌頭吐出來，伊敢保證沒有此事。伊解下林木枝時，還不知道林木枝狀況，他軟軟的，當天4點多救護車把他送回來，伊不確定是否已經死亡，記得第二天下午驗屍等語（本院卷第332至336頁）。及證人許貴香於原審證稱：伊與林木枝同住，當天伊出去一下不到10分鐘，23號陳先生（即陳能壽）來菜園喊伊，伊衝去看到林木枝吊在系爭房屋門口鋁門框下，伊就跟陳先生陳太太把他放下來，林木枝還沒有往生伊才叫救護車，當時扶著他可以走，當時林木枝軟軟的有「唉」一聲。伊跟林木枝一起坐上救護車到醫院，1、2點時送進去，大概4、5點時醫生說沒有辦法救，救回來也會變成植物人，叫伊把林木枝送回家等語（原審卷第147至150頁）。則目擊證人對於林木枝是否當場死亡，所為證述已有如此大差異，但現場處理之三位證人均有證述確有將林木枝送醫，則被上訴人所聽聞不詳鄰居之陳述內容究係為何、是否與真實相符，更屬有疑。尚無從依上開譯文遽認被上訴人於出賣系爭房地予上訴人前，是否確經鄰居處聽聞系爭房屋曾發生自殺致死情事。
　⒋上訴人雖主張本件係由檢察官開立司法相驗證明書，並記載上吊死亡之時間為下午2時10分，而非送醫後回家之死亡時間，足證林木枝是當場死亡，系爭房屋為凶宅云云。然關於林木枝上吊後之報案紀錄、送醫病歷資料、檢察官相驗卷，均因逾保存期限而銷毀，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111年10月26日桃指字第1110033078號函、桃園地檢署111年10月27日桃檢秀檔字第11113014370號函、天成醫院111年11月4日天成秘字第1111104001號函在卷可查（原審卷第183、193、195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則於111年11月11日楊警分刑字第1110043419號函查訪鄰長表示系爭房屋無相關非自然死亡情事（原審卷第197至199頁）。至新竹縣新埔鎮戶政事務所函附林木枝死亡登記申請書附件之系爭相驗證明書（原審卷第326頁），其上固記載林木枝死亡時間為87年12月18日下午2時10分，死亡地點為系爭房屋，死亡方式勾選「自殺」，死亡原因記載「窒息死」等情；然被上訴人並無從取得、獲悉系爭相驗證明書之內容，直至原審調閱上開資料始知悉其上記載之內容。況證人即林木枝孫子楊崴棋到庭結證稱：伊去辦理爺爺林木枝除戶證明，系爭相驗證明書是林木枝死亡第二天下午或傍晚作成，作成時伊在場，記載死亡時間下午2時10分應該不是死亡時間，是上吊時間，沒有去系爭房屋祭拜，因為林木枝沒有死在系爭房屋，有送醫等語（本院卷第337至340頁），顯見系爭相驗證明書上記載之死亡時間及地點與家屬之認知並不相同。亦難據此認定被上訴人在締約前即知悉林木枝於系爭房屋上吊自殺致死情事。
　⒌上訴人另稱系爭契約後附之建物現況確認書（下稱系爭確認書，原審卷第32頁）並非內政部108年10月31日修正之最新版本等語。經查，內政部於89年5月19日發布、108年10月31日修正之「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應記載事項」之「二、成屋」之「㈣其他重要事項」載明：「5.本建物（專有部分）於產權持有期間是否曾發生兇殺、自殺、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之情形，若有，應敘明」等詞，就成屋之說明書仍係以產權持有期間是否發生非自然死亡事件為準。再者，核對內政部108年10月31日修正之成屋買賣契約書範本、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含附件一建物現況確認書）等（本院卷第397至422頁），系爭確認書確實並無新修正版確認書之第7點「本建物曾否發生兇殺、自殺、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事件」之勾選（原審卷第32頁與本院卷第404頁參照），然系爭契約已有第9條第6項之約定。而關於契約版本部分亦經證人吳秀敏證稱：契約是總部提供，伊前線作業只能依照總部提供的現況說明書及向凶宅網查詢等語（本院卷第259頁）。可知，契約版本係由中信房屋總部所提供，被上訴人為一般消費者，未必知悉內政部就建物現況確認書是否有修正版本，被上訴人稱契約是仲介中信房屋提供，其並無任何使用舊版之主觀上惡意等語，應堪採信。經本院詢問如以新修正之建物現況確認書版本為契約附件，被上訴人會如何勾選？被上訴人表示關於第7點⑵「於產權持有前，賣方」部分會勾選「不知道曾否發生上列情事」等語（本院卷第426至427頁），上訴人就此並無意見，則縱以新版之建物現況確認書，亦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故意隱瞞之情事。
　⒍小結，本件依上訴人所舉之證據，無從認定被上訴人於兩造締約時知悉系爭房屋曾發生林木枝在屋內自殺致死情事，自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故意隱瞞不告知可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後段約定並據為解除系爭契約，即非可採。
　㈡上訴人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有無理由？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前段固有明文。惟按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須當事人有所約定，或依通常交易觀念，認為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不具備者，始得謂之。又買賣標的物是否具有兩造約定或依通常交易觀念所指之瑕疵，應由買受人就該項利己事實之存在負舉證之責。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曾發生非自然死亡事件，為民間所稱之凶宅，一般社會大眾對居住品質會心存疑慮，影響購買意願或交易價值，係屬重大瑕疵，縱非發生於被上訴人持有產權期間，被上訴人亦應負瑕疵擔保責任云云。姑不論林木枝曾在門框上吊，經送醫後返回家中（26號房屋，非系爭房屋）死亡一節，是否構成系爭房屋「內」「自殺致死」事件，尚有疑義。縱曾發生非自然死亡事件之房屋，其物理結構並未有何損壞，雖於心理層面較可能引發他人嫌惡之情，然仍可能因個人觀念、宗教信仰、使用目的而異，亦會因時間經過、事件被遺忘、或以宗教儀式安定人心等方式去除嫌惡不安之感。況林木枝事件發生時間距離系爭契約簽訂已相距近23年，非被上訴人產權持有期間所發生之事，且依上訴人所舉之證據，難認被上訴人於締約時故意隱瞞系爭房屋發生非自然死亡情事，已如前述，即難認被上訴人有何造成系爭房屋使用、效用或價值滅失或減少之瑕疵。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負民法第354條第1項所定之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而依同法第359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即非可取。
　㈢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有無理由？
　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而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給付不完全（未符債務本旨）為其成立要件。
　⒉系爭房屋並未於被上訴人產權持有期間發生非自然死亡事件，且在被上訴人拍定前11年所發生之林木枝上吊事件，亦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被上訴人於締約時並無故意隱瞞系爭房屋發生非自然死亡情事，詳如前述，即不該當於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之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之要件。則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56條規定，主張被上訴人應負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而解除系爭契約，亦無可採。
　㈣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6項約定、民法第359條及第354條第1項，及第227條第1項、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均非適法。系爭契約未經合法解除，被上訴人自無回復原狀之義務，則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價金100萬元及利息，均屬無據，無從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價金100萬元及自110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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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楊珮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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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鄭靜如



